鞍山市商品房购房支持政策

一、人才支持政策
继续实施人才购房政策，鼓励青年人留鞍创业置业。对全职引进的拥有博士学位、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（职称）、高级技师（一级）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的人才，在鞍首次购买商品住房的给予7万元购房补贴。对来鞍工作的全日制硕士、本科毕业生，其在鞍首次购买商品住房的，分别给予4万元、2万元购房补贴。具体内容以《钢都英才计划》（2.0版）规定为准。
二、契税政策
（一）按照《辽宁省契税具体适用税率的调整方案》有关规定，我省契税适用税率调整为3%，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。
（二）按照《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》（财政部 税务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告2024年第16号）有关规定如下，自2024年12月1日起执行：
1.对个人购买家庭唯一住房（家庭成员范围包括购房人、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，下同），面积为140平方米及以下的，减按1%的税率征收契税；面积为140平方米以上的，减按1.5%的税率征收契税。
2.对个人购买家庭第二套住房，面积为140平方米及以下的，减按1%的税率征收契税；面积为140平方米以上的，减按2%的税率征收契税。家庭第二套住房是指已拥有一套住房的家庭购买的第二套住房。
三、贷款及公积金支持政策
1.本市多子女缴存职工家庭使用公积金贷款购买商品房的，夫妻双方缴存公积金贷款最高限额为120万元，单职工缴存公积金贷款最高限额为80万元。
2.首套公积金贷款利率5年以下（含5年）为2.1%,5年以上为2.6%；二套公积金贷款利率5年以下（含5年）为2.525%，5年以上为3.075%。
3.二手房公积金贷款期限调整为50年减房龄，且房龄在30年（含30年）以内，贷款最长期限不超过30年。
4.全款购买鞍山本市住房的职工，持带有“不动产单元号”信息的《不动产权证书》的，每套房产可每年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，每次提取额为申请日前一个月余额，两次提取需间隔满12个月，累计提取额不超过总房款。
5.允许提取公积金余额直接支付商品房首付款，提取总额不超过实际首付金额。
6.在省内异地购房的，与在本市购房提取公积金需提供的要件相同，无需提供购房人或配偶在购房所在地的户口薄或工作证明。
7.全款购买省内异地二手房的，与在本市购房提取公积金政策相同，取得《不动产权证书》后即可申请办理提取公积金业务。

联系方式：
鞍山市住建局房地产市场监管科，0412-8060889

